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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等作業作業流程圖 

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圖 

  
準備 

於教師升等外審系統上傳並送出資料、

紙本表件送出至系級教評會 

擬升等教師 

不通過 

至升等外審系統審核或上傳相關資料 

教務處、研發處、人事室 
 

1月 1 日至 

1月 15日 

7月 1日至 

7 月 15日 

 

1月 16 至 

1月 31 日 

7 月 16至 

7 月 31日 

 

2月中旬 8 月中旬 

3月 16前 9 月 16前 

專門著作、創作、展演報
告或技術報告辦理校外審 

副校長室 
3 到 5 月 9 到 11 月 

每年 2月 1

日升等生效

案件 

每年 8月 1

日升等生效

案件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學術研究成果及迴避名單審查 

 
院教評會 

 

 

A 

 

系級教評會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學術研究成果及迴避名單審查 

 

通過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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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審結果送回各院轉知系級教評會 

人事室 
5月中旬 11月中旬 

通過 

 

通過 

 

函知教師及敘明救濟

途徑 

各級教評會 

不通過 5 月 16日

前 

11月 30日

前 

 

6 月 16日

前 

12月 31日

前 

 

9 月 3月 

各學院 

院級審查結果送回人事室 
8月底前 2月底前 

報送教育部辦理教師資格審定 

人事室 

每年 2月 1

日升等生效

案件 

每年 8 月 1

日升等生效

案件 

結束 

 
系級審查 

 系級教評會 

 
院教評會 

 

 

 

院級審查 

 

 
校教評會 

 

 

 

校級審查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1.列印履歷表請教

師前來簽章及確

認 

2.檢附履歷表及審

查名冊等函報教

育部及線上報送 

結束 

教育部函復同意審定並轉發證書 

人事室 

10月 4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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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會暨教師升等作業日程表 

項

次 
辦理事項 辦理單位 

預定完成日期 
113年以後每年 2月

1日升等生效案件 

113年以後每年 8月

1日升等生效案件 

一 

各院將擬升等教師名冊、著
作及相關資料送校（本校教
師升等外審系統）辦理著作
外審 

各院 前一年9月16日前 每年3月16日前 

二 
辦理校著作外審。校外審完
成後，由人事室將外審結果
送回送各系所 審查 

副校長室、
人事室 

前一年9-11月 每年3-5月 

三 
各 系 所 依 校 著 作 外 審
結 果 完 成 系 級 審 查  

各系所 前一年11月30日前 每年5月16日前 

四 
各 院 依 校 著 作 外 審 結
果 完 成 院 級 審 查  

各院 前一年12月31日前 每年6月16日前 

五 
各院將院 級 審 查 結果送回
人事室 

各院  每年2月底前 每年8月31日前 

六 校教評會校級審查 
人事室、  

校教評會 
每年3月 每年9月 

七 報部請證 人事室 每年4月 每年10月 

本校校教評會暨教師升等作業日程表會定期更新於本校人事室官網-公開資訊- 1.校

教評會開會日期及教師升等日程表 

三、教師升等應備文件一覽表 
列別 文件名稱 下載位置 

應繳交紙本

資料 

教師升等送審資料清單 

本校人事室官網-表單下載-教師及研究

人員 

https://ope.nsysu.edu.tw/p/412-

1011-165.php?Lang=zh-tw 

表一-教師升等系所（組）、院（中心）

考核評分表 

表二-教師升等計分表（新制） 

表三-整體表現具體事蹟表 

教師資格審查資料檢核表 

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外審系統上

傳資料(不須

繳交紙本)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外審用) 

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htps://www.schprs.edu.tw/wSite/Control
?func�on=IndexPage 

https://ope.nsysu.edu.tw/p/406-1011-214420,r1516.php?Lang=zh-tw
https://ope.nsysu.edu.tw/p/406-1011-214420,r1516.php?Lang=zh-tw
https://ope.nsysu.edu.tw/p/412-1011-165.php?Lang=zh-tw
https://ope.nsysu.edu.tw/p/412-1011-165.php?Lang=zh-tw
https://ope.nsysu.edu.tw/static/file/11/1011/img/4411/655914003.doc
https://ope.nsysu.edu.tw/static/file/11/1011/img/4411/655914003.doc
https://ope.nsysu.edu.tw/static/file/11/1011/img/40621077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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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著作目錄 

教師升等外審系統 

https://selcrs.nsysu.edu.tw/tch_pr

omote_new/ 

或 

本校人事室官網-表單下載-教師及研究

人員 

https://ope.nsysu.edu.tw/p/412-

1011-165.php?Lang=zh-tw 

代表作、創作、展演報告或技術報告 

合著著作(代表作)貢獻說明 

著作(代表作)異同對照說明 

代表作人文、社會、經濟、學術發展等

面向之貢獻度說明 

參考作、創作、展演報告或技術報告 

參考作人文、社會、經濟、學術發展等

面向之貢獻度說明 

升等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執行

及申請之校外研究計畫表 

服務與輔導情形表 

升等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之影

響說明 

獲獎情形(選填) 

升等審查通

過後應繳交

至人事室之

資料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教育部審查用) 

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htps://www.schprs.edu.tw/wSite/Control
?func�on=IndexPage 

代表作及參考作(著作、創作、展演報告

或技術報告)一份 

教師自備(應裝訂成冊，嗣提供一份至

人事室作為圖書館典藏使用) 

各系 （所 、教

育中心 、學位

學程）及學院

應繳交資料

(紙本及電子

檔)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教師提供 

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外審評審教授推薦表-系所 5位 (需主任簽名核章) 

外審評審教授推薦表-院 5位 (需院長簽名核章) 

院教評會委員名單 (請校長勾選各院級教評會委員 1人，

擔任外審委員圈選小組) 

表四-擬升等教師其他有損校務推動或足

以損害校譽之整體表現具體事蹟表 

(需主任、院長簽名核章) 

 

四、常見問答 

1. 「教師升等外審系統」可否提早填寫，等要申請升等之學期再送出? 

答：不行。因本校教師升等外審系統係以升等學期區分，升等教師須於人事

室函文通知當學期提出升等之教師填寫系統時再行至系統上傳相關資料，如

擬升等教師預計於 114學年度申請升等，不可於 112年即填寫系統。惟可先

https://selcrs.nsysu.edu.tw/tch_promote_new/
https://selcrs.nsysu.edu.tw/tch_promote_new/
https://ope.nsysu.edu.tw/p/412-1011-165.php?Lang=zh-tw
https://ope.nsysu.edu.tw/p/412-1011-165.php?Lang=zh-tw
https://ope.nsysu.edu.tw/static/file/11/1011/img/4411/281300181.doc
https://ope.nsysu.edu.tw/static/file/11/1011/img/4411/28130018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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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應備資料之檔案進行填寫，嗣人事室發函公告時，再將資料上傳至教師

升等外審系統。 

2. 已於「教師升等外審系統」上傳代表著作、參考著作相關資料，是否仍需繳

交紙本資料至人事室? 

答：不需要。除外審委員有提出需求要觀看紙本資料之例外情形，人事室會

另行通知升等教師提供紙本資料，除此之外皆不需再另外提供紙本資料至人

事室。惟升等審查通過後仍應繳交代表著作、參考著作(應裝訂成冊)一份至

人事室作為圖書館典藏使用(請勿放入個資)。 

3. 代表作或參考作檔案太大以致於無法上傳至「教師升等外審系統」怎麼辦? 

答：系統可上傳之電子檔大小限制在 30MByte以內；若著作或作品檔案超過

30MByte時，請申請升等教師先將著作或作品資料上傳至本校升等專用雲端

硬碟，再將雲端硬碟連結網址複製至外審系統。(請參照教師升等系統儲存

使用方式說明書)。 

4. 教師升等外審系統為什麼看不到「教學情形暨教學意見調查結果表」、「指導

研究生論文情形表」? 

答：此兩項檔案將由本校上傳至系統，升等教師不需自行上傳，嗣本校上傳

完成後，老師及各單位承辦人皆可於系統看到檔案。 

5. 如教師選擇以「技術應用類」升等，其技術報告應如何認定? 

答：教師應將技術報告繳交至系（所、教育中心、學位學程），由系（所、

教育中心、學位學程）簽請經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認定係屬以本校具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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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成果後，再進行後續升等之流程。 

6. 是否仍可選擇舊制升等? 

答：不行。自 112年 8月 1日後向系所提出之升等案件皆僅適用新制升等。 

7. 升等通過後，什麼時候可以拿到教師證書? 

答：大約本校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升等通過後 1個月內可以拿到教師證書。 

 

五、法令依據 

1. 教師法暨教師法施行細則 

2.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3.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4.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5. 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6. 本校教師升等各項評分原則 

六、其他資料 

1. 教師升等外審系統(新版)操作手冊 

2. 教師升等系統儲存使用方式說明書 

(下載位置：本校人事室官網-表單下載-教師及研究人員)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18
https://ope.nsysu.edu.tw/p/412-1011-16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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